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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0,228 18,370
  

利息收入 20,228 18,370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3,374) (24,866)
持作買賣投資之變現收益 3,289 –
其他收入 1 5
經營開支 (49,395) (20,766)
交易賬戶之利息開支 (3) –

  

除稅前虧損 (29,254) (27,257)
稅項 5 (1,028) (1,293)

  

本期間虧損 6 (30,282) (28,55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3,200 (6,600)
有關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之 
遞延稅項 – 1,089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3,200 (5,511)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27,082) (34,0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30,282) (28,5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27,082) (34,061)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8
基本 (0.70) (0.70)

  

攤薄 (0.70) (0.70)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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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設備 318 369
按揭貸款 9 27,778 11,235
應收貸款 10 10,000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11 10,000 10,000
可供出售投資 12 9,502 6,619

  

57,598 28,223
  

流動資產
按揭貸款 9 595 654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13 8,706 20,626
應收貸款 10 240,712 280,712
可退回稅項 – 3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47,431 33,383
銀行結餘 4,613 17,994

  

302,057 353,40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141 9,024
應付稅項 993 –

  

14,134 9,024
  

流動資產淨值 287,923 344,380
  

345,521 372,60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 435,149 435,149
儲備 (89,628) (62,546)

  

345,521 372,603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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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可換股債券

儲備
可換股債劵

選擇權 認股權證 投資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399,470 13,658 128 46,265 5,620 8,617 (79,401) 394,357
        

本期間虧損 – – – – – – (28,550) (28,55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 – (6,600) – (6,600)
有關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之 
遞延稅項 – – – – – 1,089 – 1,089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 (5,511) (28,550) (34,061)
        

行使選擇權時發行可換股債券 – – 74,611 (39,913) – – – 34,698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34,590 39,789 (74,379) – – – – –
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 1,000 570 – – (100) – – 1,470
可換股債券選擇權失效 – – – (6,352) – – 6,352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435,060 54,017 360 – 5,520 3,106 (101,599) 396,46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435,149 54,119 169 – 5,520 – (122,354) 372,603
        

本期間虧損 – – – – – – (30,282) (30,28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 – 3,200 – 3,20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 3,200 (30,282) (27,082)
        

到期時註銷認股權證 – – – – (5,520) – 5,520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435,149 54,119 169 – – 3,200 (147,116) 345,521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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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動用之現金流量淨額 (13,698) (80,043)

投資業務產生╱（動用）之現金流量

購買設備 – (32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淨額 317 –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 (50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付按金 11 – (10,000)
  

投資業務產生╱（動用）之現金淨額 317 (10,823)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

發行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 – 34,698

行使認股權證所得款項 – 1,470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 36,1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變動淨額 (13,381) (54,69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994 77,055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 4,613 22,357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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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計量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有關修訂於本集團及

本公司的即期會計期間首次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當中，以下變動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相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所得稅：遞延稅項－撥回相關資產

於即期會計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於即期及

以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於即期會計期間並未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準則、詮釋及修訂本。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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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收益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貸款融資 財務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0,222 6 20,228
   

分部虧損 (22,191) (114) (22,305)
  

中央行政成本 (6,949)
 

除稅前虧損 (29,25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貸款融資 財務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8,368 2 18,370
   

分部溢利（虧損） 18,128 (24,863) (6,735)
  

中央行政成本 (20,522)
 

除稅前虧損 (27,257)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任何分部間交易。

分部溢利（虧損）指在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例如董事酬金、員工薪酬、經營租約租金以及法律及專業

費用）之情況下，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虧損）。此乃向董事會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計量。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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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指貸款融資之利息收入及財務投資之利息收入。

按主要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融資：

按揭貸款利息 1,604 949

應收貸款利息 18,618 17,419

財務投資：

銀行存款利息 6 2
  

20,228 18,370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本期稅項 1,028 204

－遞延稅項 – 1,089
  

期內所得稅開支 1,028 1,293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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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52 43

按揭貸款減值撥備扣除╱（撥回） 4 (33)

就應收貸款確認減值虧損 35,000 –

就應收利息確認減值虧損 2,763 –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宣派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宣派任何股息

（二零一一年：無）。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及每股攤薄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及每股攤薄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30,282) (28,55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 股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351,488,667 4,064,819,078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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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續）

因該等所假定之行使或兌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不假設行使或兌換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尚未行使選擇權、可換股債券及認股

權證。

9. 按揭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 27,927 11,390

浮動利率應收貸款 446 499
  

28,373 11,889
  

按申報目的之賬面值的分析：

－流動資產（自報告日期起十二個月內之應收貸款） 595 654

－非流動資產（自報告日期起十二個月後之應收貸款） 27,778 11,235
  

28,373 11,889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及浮動利率應收貸款以物業抵押，並按市場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按揭貸款已扣除減值撥備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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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揭貸款（續）

於報告日，該等已扣除減值撥備之按揭貸款到期情況，按合約到期日尚剩餘的期限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到期還款：

三個月內 272 159

三個月至一年 447 495

一年至五年 27,654 11,179

五年以後 – 56
  

28,373 11,889
  

   

10.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 86,000 81,000

浮動利率應收貸款 200,712 200,712
  

286,712 281,712

減：固定利率應收貸款減值撥備 (36,000) (1,000)
  

250,712 280,712
  

按申報目的分析之賬面值：

－流動資產（自報告日期起十二個月內之應收貸款） 240,712 280,712

－非流動資產（自報告日期起十二個月後之應收貸款） 10,000 –
  

250,712 280,712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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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貸款（續）

(i)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應收貸款均以港元計值。

(ii)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0港元之應收貸款乃按9%之

固定年利率計息，並以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債券擔保。

(iii) 約200,712,000港元之應收貸款乃以擔保人之全部資產（主要包括香港之一項住宅物業）之浮動押

記擔保。該筆貸款按浮動利率計息，有關利率按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提供之最優惠貸款利

率而定。該筆貸款為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由應收按揭貸款重新歸類而得。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本集團發通知要求償還該筆貸款之本金額及相關應計利息。因此，約

200,712,000港元之應收貸款已變成須即時償還。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照一名獨立專業估值師Malcolm & Associates Appraisal 

Limited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發出之估值報告（「估值報告」），擔保人擁有之香港住宅物業

（「該物業」）之公平價值為400,000,000港元。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針對擔保人的清盤呈請的影

響而言，該物業的公平價值應較估值報告的公平價值有10%範圍的折讓。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物

業之公平價值超過了該筆貸款之本金額及應收利息之賬面值，故認為毋須要作任何減值撥備。

(iv)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15,000,000港元之應收貸款（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0

港元）乃以一間香港上市公司授出之公司擔保作擔保，並按每年9%之利率計息。

(v)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1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之應收貸款乃以一

間香港上市公司發行之債券為抵押，該貸款之利息於首兩年乃按12.25%之年利率計算，而其後則

按6%之年利率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其餘之應收貸款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港

元）乃無抵押，並按每年20%之固定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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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貸款（續）

於報告日期，該等應收貸款到期情況，按合約到期日尚剩餘的期限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過期 225,712 203,712

三個月至一年內 15,000 77,000

一至五年內 – –

超過五年 10,000 –
  

250,712 280,712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計入定息應收貸款賬面值3,000,000港元之款項為一間香港上市公

司所借的無擔保貸款。貸款已於本期間悉數償還。

應收貸款累計減值撥備的變動：

本集團

千港元
  

減值撥備變動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

期內開支 35,0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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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購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該按金指支付收購益浩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權之按金（「收購事項」）。該款

項為免息。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進萬有限公司（「進萬」）與(i)

卡瑞投資有限公司；(ii) Newmargin Partners Ltd.；(iii) Season Best Investments Limited；(iv) Cross 

Cone Holdings Limited；(v)駿諾有限公司；及(vi)恆浩科技有限公司（統稱「賣方」）訂立一項有條件買

賣協議（「買賣協議」），以收購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益浩科技有限公司（「益浩科技」）之全部已

發行股本，代價為2,800,000,000港元。益浩科技從事提供能源監察及節能解決方案以及城市設施，以

減低能源消耗及提升整體能源效益。

代價須以下列方式支付︰(i) 231,0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ii) 1,650,000,000港元以發行兌換價為每股

兌換股份0.16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支付；(iii) 319,000,000港元以發行承兌票據支付；及(iv) 600,000,000

港元以每股代價股份0.16港元之發行價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支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港元現金已作為按金（「初步按金」）支付。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收購事項已由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進萬與賣方訂立第五份補充協議（「第五份補充協議」），以延遲買賣協議之最後完成日期至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修改買賣協議的若干條款及條件。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進萬、賣

方、王豪源先生、吳剛先生及本公司（「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達成共識，據此，不會進一步延遲最

後完成日期，取而代之，彼等磋商執行收購益浩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權益的方法，包括根據一個適合及

╱或經修訂的架構執行。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結束後），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共同協定通過訂立終止協

議（「終止協議」）終止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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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收購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續）

根據終止協議，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的所有責任（有關保

密、成本及費用以及司法權的條文除外）將告解除且各方不得就或基於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

補充）向其他各方提出任何申索。

根據終止協議，恆浩科技須於終止協議日期（或進萬與恆浩科技可能書面協定的該等其他日期）起90

日內退還初步訂金10,000,000港元予進萬。

收購事項詳情已披露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二零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二零一二

年三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通

函。

12. 可供出售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9,243 6,360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 500 500

減：期內已確認減值 (241) (241)
  

於香港股本證券，淨額 259 259
  

9,502 6,619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指一家上市實體於報告期末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之4.33%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

上市股本證券公平價值乃參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聯交所所報之市場買入價後釐定。

非上市投資指於報告期末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5%之非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非

上市股本證券於報告期末以成本減已識別減值虧損計量，原因為其公平價值不能可靠地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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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8,706 20,62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價值乃按聯交所所報的

市場買入價釐定。

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利息 49,044 31,315

預付款項 825 1,431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2,263 2,57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應收款項 9,200 9,200

其他 310 308
  

61,642 44,831

減：減值撥備 (14,211) (11,448)
  

47,431 3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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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之累計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應收利息

減值撥備

其他應收

款項減值撥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減值撥備變動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 2,248 9,200 11,448

期內開支 2,763 – 2,76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011 9,200 14,211
   

    

15.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5,000,000,000 500,000

增加法定股本（附註a） 25,000,000,000 2,500,00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30,000,000,000 3,000,000
  

已繳足及發行：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3,994,700,358 399,470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附註16） 346,788,309 34,679

行使認股權證（附註17） 10,000,000 1,00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4,351,488,667 435,149
  

   

附註：

(a)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之法定股本藉增設額外25,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而由500,000,000港元增加至3,000,000,000港元。新股份將在各方面與本公司現

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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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認購可換股債券之選擇權及可換股債券

根據公開發售，本公司已向發售股份之認購人發行449,999,997份選擇權，其賦予該等選擇權持有人權

利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期間之任何時間以現金認購本公司每份0.10港元之本

金額為4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行使期屆滿後，合共55,224,130份選擇

權已失效。

可換股債券之選擇權於發行日期之公平價值乃按下列主要特質以二項模式計算：

波幅 101.24%

本公司股價 0.18港元（附註）

預期年期 一年

股息率 0%

無風險利率 0.988%

附註： 本公司股價已因公開發售之影響而予以調整。

於截至到期日之期間內，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將可兌換（但不可贖回）全部（而非部份）可換股債券。本

公司可於同一期間內於取得可換股債券持有人之書面確認後，全權絕對酌情單方面按本金額之90%

（並不計息）強制贖回。該等可換股債券為零票息及以港元計值，並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

期。董事認為，可換股債券就合約條款之性質及金融負債及股權工具之定義而言，乃屬本公司之股權

工具。

除已由有關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於到期日前先前轉換者外，本公司可全權絕對酌情決定會否於到期日按

可換股債券之100%本金額贖回可換股債券，或按兌換價每股0.1港元向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發行本公司

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可換股債券已兌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34,678,831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尚未償還可換股債券之本金額為

78,72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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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本公司與富強證券有限公司就按每份認股權證0.01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

配售本公司之562,000,000份認股權證訂立一份配售協議。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按認購價0.18港元認購

本公司一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之權利。隨後，配售代理及本公司同意透過終止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

月十日之認股權證配售協議並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訂立補充認股權證配售協議以更改認股權證配

售。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之補充認股權證配售協議，行使價已由每份認股權證0.18港元修

訂為0.147港元。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而有關認股權證已將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二十一日屆滿。有關上述事項之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六月

七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行使或發行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所有

552,000,000份未轉換非上市認股權證已逾期。

18. 經營租約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款項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395 1,538

二至五年 130 771
  

1,525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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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承擔 – 2,790,000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公佈，進萬與賣方已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益浩科技

之全部股本，代價為2,80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港元現金已作為按金支付。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結束後），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共同協定通過訂立終止協

議終止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

根據終止協議，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的所有責任（有關保

密、成本及費用以及司法權的條文除外）將告解除且各方不得就或基於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

補充）向其他各方提出任何申索。

根據終止協議，恆浩科技須於終止協議日期（或進萬與恆浩科技可能書面協定的該等其他日期）起90
日內退還初步訂金10,000,000港元予進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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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財務投資及提供貸款融資。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益約20,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

18,400,000港元增加10.1%。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虧損為30,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

28,600,000港元）。

約20,200,000港元之收益總額（二零一一年：18,400,000港元）乃產生自本集團之貸款融資業務，其分部虧

損為22,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分部溢利為18,100,000港元）。有關虧損增加主要由於貸款及應收利息

之減值虧損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按揭貸

款及應收貸款分別約為28,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1,900,000港元）及約250,7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80,700,000港元）。

在財務投資方面，於回顧期間內錄得分部虧損約11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24,900,000港元減少約99.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可供出售投資及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分別為約

9,500,000港元及8,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600,000港元及20,600,000港元）。有關

虧損減少主要由於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約為4,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00,000

港元），且並無任何借款（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及流動資產淨值分別約為

345,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2,600,000港元）及287,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44,4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而資產負債比率

乃以債務淨額（按借款總額減銀行結餘計算）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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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為435,148,866.70港元，分為4,351,488,667股每股

面值0.1港元之股份（「股份」）（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5,148,866.70港元，分為4,351,488,667股

股份）。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之公開發售，本公司向發售股份之認購人發行合共449,999,997份選擇權（「選擇

權」）。選擇權持有人有權於自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期間（「行使期」）以現金認購本

公司零票息可換股債券（統稱「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行使期屆滿後，合共55,224,130份選

擇權已失效。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本金額為78,720港元，倘按初步兌換價每股兌換

股份0.10港元（可予調整）悉數兌換時，將導致進一步發行最多787,200股新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行使及發行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全部

552,000,000份未償還非上市的認股權證已逾期。

本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所有資產均以港元計值（惟若干銀行結餘除外）。因此，本集團須承擔之外匯風險

並不重大。

重大收購

進萬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買方」）、卡瑞投資有限公司、Cross Cone Holdings Limited、

Newmargin Partners Ltd.、Season Best Investments Limited、駿諾有限公司、恆浩科技有限公司（作為賣

方，統稱「賣方」）、王豪源先生、吳剛先生（「恆浩科技擔保人」）及本公司（作為買方擔保人）已於二零一一

年二月二十三日訂立買賣協議（經修訂）（「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益浩科技有限公司（「益浩科技」）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2,800,000,000港元（「代價」），而本公司已合共支付10,000,000港元之可退還

按金予恆浩科技有限公司（統稱「收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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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續）

益浩科技持有日滔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外商

獨資企業」）（益浩科技連同外商獨資企業統稱「益浩集團」）之全部股權。根據外商獨資企業之營業執照，

外商獨資企業之業務範疇包括（其中包括）製冷系統、機電產品、建築材料及裝潢材料（水泥、鋼材除外）、

建築物外牆金屬製品之批發以及建築物節能及顧問服務。據賣方所悉，外商獨資企業將為商廈、工廈、購物

商場、醫院及城鎮設施提供能源監控及節能解決方案以節省能源消耗，以及以其專利超高效能裝置控制系

統（「UPPC」）及其他配件提升中央空調系統之整體能源效率。

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並獲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舉行之

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其後，第三份補充協議及第四份補充協議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及二

零一一年十月六日訂立，據此，買賣協議之最後完成日期已延遲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買賣協議各訂約方（「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訂立第五份補充協議（「第

五份補充協議」），以修訂買賣協議之若干條款及條件（「建議修訂」），及延遲最後完成日期至二零一二年

一月三十一日。

此外，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配售代理、本公司及買方訂立補充配售協議（「補充配售協議」），以

修訂第二份配售協議若干條款及條件（詳情載於下文「集資活動」一段）。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科在批閱本公司就第五份補充協議及補充配售協議擬備的公佈

初稿的過程中，認為建議修訂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4.36條界定屬於對買賣協議的條款

及收購事項的重大變動，而上市科裁定本公司應就第五份補充協議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對一項非常重

大收購事項的全部適用規定，包括第五份補充協議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該裁定」）。雖

然董事會不同意該裁定，惟本公司最終決定不繼續尋求覆審該裁定。



25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  | 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報告

重大收購（續）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後，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繼續商討可能進一步延遲最後完成日期。非常重

大收購事項訂約方皆有意願完成收購事項，而且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之間亦從未中斷商討。然而，鑑

於該裁定引致於現有架構下執行收購事項出現不明確之狀況，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非常重大收購

事項訂約方達成共識，據此，不會進一步延遲最後完成日期，取而代之，彼等磋商執行收購事項的方法，包

括根據一個適合及╱或經修訂的架構執行（「經修訂架構」）。因此，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可訂定收購事

項或經修訂架構的條款及條件，以執行收購事項或經修訂架構，而不論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

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失效。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結束後），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共同協定通過訂立終止協議終

止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

根據終止協議，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的非常重大收購事項訂約方的所有責任（有關保密、成

本及費用以及司法權的條文除外）將告解除且各方不得就或基於買賣協議（經第五份補充協議補充）向其他

各方提出任何申索。

根據終止協議，恆浩科技須於終止協議日期（或買方與恆浩科技可能書面協定的該等其他日期）起90日內

退還初步訂金10,000,000港元予買方。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一

年五月十九日、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

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通函。

集資活動

本公司預計現金代價、益浩集團之業務發展及營運資金需求及╱或本集團其他未來潛在投資及商機均對資

金有所需求，故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訂立配售協議（經修訂）（「配售協議」），內容有關配售最多

6,25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事項」）。由於其時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配售事項未能於最後完成日期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完成，因此，配售協議已失效。其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二

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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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活動（續）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富通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第二份配售協議，配售

6,500,000,000股配售股份，以取代配售協議（統稱「第二份配售協議」）。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補充配售協議已訂立，以修訂第二份配售協議。隨著上文所述買賣協議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失效，

據補充配售協議擬進行之配售事項（「經修訂配售事項」）未能按補充配售協議下界定之架構繼續進行。本

公司與配售代理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訂立協議，無條件終止經修訂配售事項。其他詳情請分別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八日、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二零一二年一

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之通函。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配售而配售代理

已有條件同意按盡力基準促使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合共認購最多100份期權，溢價為每份期權6,000港元

（「期權配售協議」）。由於相關期間市場氣氛波動，配售期權並未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之第一份配售協

議之最後截止日期前進行。因此，第一份配售協議已告失效，而根據第一份配售協議配售期權將不會進行。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第二份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配售而

配售代理已有條件同意按盡力基準促使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合共認購最多100份期權，溢價為每份期權

7,830港元（「第二份期權配售協議」）。於每份期權獲行使後，期權持有人有權按認購價156,600港元認購本

金額為156,6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假設所有100份期權均獲行使，則期權持有人有權按認購價15,660,000

港元合共認購本金額最多為15,66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本公司擬將第二份配售協議及認購可換股債券

集資之資金用作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其他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二

年七月二十四日之公佈。於本報告日期，本份期權配售協議尚未完成。

此外，誠如上文「資本架構」一節所呈報，於回顧期間，行使期權及10,000,000份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權

獲行使後發行10,000,000股新股份已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34,700,000港元及1,470,000港元。有關所得款項

淨額已悉數用作本集團擬定之一般營運資金。

每份認股權證（「二零一二年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止二十四個月期間，

按初步認股權證行使價每股0.147港元(可予調整)認購1股股份的權利。最後，所有552,000,000份未行使的

二零一二年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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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重組

本公司股東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股本重組建議，其涉及：

(a) 根據股本削減，本公司法定股本將由3,000,000,000港元，分為每股面值0.10港元的30,000,000股股

份削減至300,000,000港元，分為每股0.01港元的30,000,000,000股削減面值股份，該等削減股本之

方式為於每股面值為0.10港元之已發行股份註銷繳足0.09港元股本及削減本公司資本中每股面值為

0.10港元之已發行或尚未發行的股份至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削減面值股份；

(b) 根據股份合併，每十股(10)股每股面值為0.01港元之經削減面值股份將合併為一(1)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經調整股份；

(c) 在法院批准及允許之前提下，股本削減產生之進賬將用於抵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而任何餘額將按

法院可能指示計入股份溢價賬或有關其他儲備；及

(d) 對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作出相關修訂。

就本部份的詳情及專有用詞的涵義，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二零一二年四月

二十七日、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

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之通函。現正辦理申請手續，於本中期財務報表批准日

期尚未生效。

所持有之重大投資

除於上文「業務回顧」一節所呈報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其他重大投資。

員工及薪酬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4名（二零一一年：10名）僱員，而於回顧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為約

2,02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2,900,000港元）。本集團為其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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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建屋貸款（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針對Joy Rich Development 

Limited（愷富發展有限公司）就拖欠悉數清償一筆本金額200,712,328.77港元之貸款連同當中應計利息，

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一份該公司之清盤呈請書（「呈請書」）。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

月十四日之公佈。

其後，建屋貸款（亞洲）有限公司在考慮關於清盤程序較可能之時機及所涉費用之法律意見後，決定不繼續

有關呈請書之法律行動。針對Joy Rich Development Limited（愷富發展有限公司），尚有可能採取其他強

制行動，以爭取償還該筆貸款及當中應收利息。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本集團概無涉及其他重大訴訟、仲裁或索償，本集團亦無任何尚未了結或

面臨威脅之重大訴訟、仲裁或索償。

報告期後事項

如上文「集資活動」一段所載，根據期權配售協議進行的期權配售未能完成。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第二份期權配售協議，以取代期權配售協議。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二十四日之公佈。

展望及前景

本集團一貫的業務策略是積極尋求潛在投資機遇，以提高本公司股東的價值。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機遇，擴

大現有業務，務求加強本集團的競爭力及發掘業務增長的潛能。同時，本集團亦尋求其他投資機遇，以實現

業務組合多樣化。整體而言，有見市場前景明朗，本集團致力改善業務表現，旨在為股東提供合理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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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其他資料

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
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概無擁有任何須記錄

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深知，以下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本公司之董事或高

級行政人員除外）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股份及

相關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CGI (HK) Limited（附註3） 實益擁有人 388,000,000 (L) – 388,000,000 (L) 8.92%

CGI (Offshore) Limited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388,000,000 (L) – 388,000,000 (L) 8.92%

Chinese Global Investors 
Group Limited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388,000,000 (L) – 388,000,000 (L) 8.92%

Express Advantage 
Limited（「Express 
Advantage」）（附註4）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273,125,000 (L) 43,700,000 (L) 316,825,000 (L) 7.28%

梁桂蓮（附註4）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273,125,000 (L) 43,700,000 (L) 316,825,000 (L) 7.28%

Best Leader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Best Leader」）
（附註4）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273,125,000 (L) 43,700,000 (L) 316,825,000 (L) 7.28%

Newmargin Partners Ltd. 
(「Newmargin」)
（附註5）

實益擁有人 375,000,000 (L) 1,031,250,000 (L) 1,406,250,000 (L) 32.32%

莊岩（附註5）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375,000,000 (L) 1,031,250,000 (L) 1,406,250,000 (L) 32.32%

Cross Cone Holdings 
Limited（「Cross 
Cones」）（附註6）

實益擁有人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徐燁東（附註6）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恆浩科技有限公司 
（「恆浩科技」）（附註7）

實益擁有人 1,575,000,000 (L) 4,331,250,000 (L) 5,906,250,000 (L) 135.73%

沃昇控股有限公司 
（「沃昇控股」）
（附註7及8）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575,000,000 (L) 4,331,250,000 (L) 5,906,250,000 (L) 135.73%

吳剛（附註7）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575,000,000 (L) 4,331,250,000 (L) 5,906,250,000 (L) 1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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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股份及

相關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王豪源（附註7及8）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575,000,000 (L) 4,331,250,000 (L) 5,906,250,000 (L) 135.73%

莊茵翎（附註7及8）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575,000,000 (L) 4,331,250,000 (L) 5,906,250,000 (L) 135.73%

駿諾有限公司（「駿諾」）
（附註9）

實益擁有人 862,500,000 (L) 2,371,875,000 (L) 3,234,375,000 (L) 74.33%

鄭聿恬（附註9）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862,500,000 (L) 2,371,875,000 (L) 3,234,375,000 (L) 74.33%

卡瑞投資有限公司 
（「卡瑞」）（附註10）

實益擁有人 562,500,000 (L) 1,546,875,000 (L) 2,109,375,000 (L) 48.47%

中國節能環保（香港） 
投資有限公司（附註10）

實益擁有人 562,500,000 (L) 1,546,875,000 (L) 2,109,375,000 (L) 48.47%

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 
（附註10）

實益擁有人 562,500,000 (L) 1,546,875,000 (L) 2,109,375,000 (L) 48.47%

Season Best Investments 
Limited（「Season Best」）
（附註11）

信託人 
（被動信託人除外）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附註11）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附註11）

實益擁有人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建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附註11）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建銀國際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附註11）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11）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附註11）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187,500,000 (L) 515,625,000 (L) 703,125,000 (L) 16.16%

(L) 指於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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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4,351,488,667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股份」）數目計算。

(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本公司宣佈，（其中包括）為收購益浩科技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非常重大收

購事項」）而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訂立之買賣協議（經修訂），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失效（統稱「買

賣協議」）；而買賣協議之訂約方已就彼等執行非常重大收購事項進行之磋商達成共識，包括依照或根據一個適

當╱或經修訂架構（「經修訂架構」）作出。故此，在簽立進一步補充協議之前提下，訂約方可能執行非常重大收

購事項或經修訂架構。

股權架構僅供說明用途。上表所述之「代價股份」、「換股股份」及「可換股票據」，擬於買賣協議項下之非常重大

收購事項完成後，由本公司發行；而根據可換股票據的條款及條件項下的兌換限制，倘若行使或發行兌換股份將

導致本公司違反上市規則有關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或須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提出強制全面收購建議，則不得

行使兌換權。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之通函，以及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二零一二年一月九日、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之公佈。

(3) Chinese Global Investors Group Limited（前稱Auswin Holdings Limited）因其實益擁有CGI (Offshore) Limited 

100%權益，而被視於388,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CGI (Offshore) Limited因其實益擁有CGI (HK) 

Limited 100%權益，被視為於388,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此等316,825,000股份由(i) 273,125,000股股份；及(ii)可轉換為最多43,700,000股股份之非上市實物結算衍生工具

組成。Express Advantage由Best Leader擁有80%權益，而Best Leader則由梁桂蓮全資擁有。因此，Best Leader

及梁桂蓮各自被當作於Express Advantage擁有權益之該等本公司證券中擁有權益。

(5) 該等1,406,250,000股股份包括(i) 375,000,00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8.62%；及(ii)可換股票

據，本金總額為165,000,000港元，可轉換為最多1,031,250,000股兌換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23.70%，

可由本公司根據買賣協議發行予Newmargin。Newmargin由莊岩全資擁有。據此，莊岩被當作於Newmargin擁有

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於本報告日期，Newmargin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之股東。

(6) 該等703,125,000股股份包括(i) 187,500,00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4.31%；及(ii)可換股票據，

本金總額為82,500,000港元，可轉換為最多515,625,000股兌換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1.85%，可由

本公司根據買賣協議發行予Cross Cone。Cross Cone由徐燁東全資擁有。據此，徐燁東被當作於Cross Cone擁

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於本報告日期，Cross Cone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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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等5,906,250,000股股份包括(i) 1,575,000,00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36.19%；及(ii)可換股票

據，本金總額為693,000,000港元，可轉換為最多4,331,250,000股兌換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99.53%，

可由本公司根據買賣協議發行予恆浩科技。恆浩科技分別由沃昇控股及吳剛擁有52.5%及30.5%。據此，沃昇控

股及吳剛分別被當作於恆浩科技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於本報告日期，恆浩科技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

之股東。

(8) 沃昇控股由王豪源及莊茵翎分別擁有60%及40%權益。因此，王豪源及莊茵翎各自被當作於沃昇控股擁有權益之

股份中擁有權益。於本報告日期，沃昇控股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之股東。

(9) 該等3,234,375,000股股份包括(i) 862,500,00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9.82%；及(ii)可換股票

據，本金總額為379,500,000港元，可轉換為最多2,371,875,000股兌換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54.51%，

可根據買賣協議發行予駿諾。駿諾由鄭聿恬擁有60.88%。據此，鄭聿恬被當作於駿諾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

益。於本報告日期，駿諾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之股東。

(10) 該等2,109,375,000股股份包括(i) 562,500,00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2.93%；及(ii)可換股票

據，本金總額為247,500,000港元，可轉換為最多1,546,875,000股兌換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35.55%，

可根據買賣協議發行予卡瑞。卡瑞由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

有限公司由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全資擁有。因此，中國節能環保（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及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

司分別被當作於卡瑞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於本報告日期，卡瑞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之股東。

(11) 該等703,125,000股股份包括(i) 187,500,00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4.31%；及(ii)可換股票據，

本金總額為82,500,000港元，可轉換為最多515,625,000股兌換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11.85%，可根

據買賣協議發行予Season Best。Season Best由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由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由建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建行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由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由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全資擁有，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擁有約57.09%。因此，建銀國際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建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建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被視作於Season Best擁有權益之股份中擁有權益。於本報告日

期，Season Best不是上文附註(2)所說明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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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進行一項由本公司股東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董

事會可酌情向任何合資格參與者授予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獲授出、行使、註銷或已失效。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尚未行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

券。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生效期直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及企業管治守則（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企業管治守則」）之

原則及遵守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具獨立角色，不應由同一人員兼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以書面形式清楚區分。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委任主席或行政總裁。主席及行

政總裁之職務由董事履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現有制度，並於有必要時作出適當變動。

企業管治守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意見作出公正

的了解。非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因出外公幹，故未能出席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偉雄先生因私人事務而未能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兆昌先生因處理其他

重要公務而未能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3.10(1)條，每位上市發行人的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由於林國興先生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由獨立非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其後減至兩名，因

此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之規定。就此而言，本公司已即時知會聯交所，並對其公佈所載相

關詳情及本公司未能符合規定之原因作出適當披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本公司委任林兆昌先生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此得以遵守上市規則第3.10(1)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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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吳卓凡先生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務。彼亦不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主席。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及3.21條之規定。此外，由於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席將會懸空，而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亦不再有最少一位具合適專業資格或擁

有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此，本公司將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10(2)及3.21條

所載規定。本公司正積極物色合適人選以盡快填補空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

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程序等事

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已批准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遠進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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